
馬蘭榮家自費入住收費標準表： 

項次 

項目 
榮民自費安養 

（2人 1房） 

榮民夫妻自費安養 

（夫妻共同安養） 

榮民自費養護 

（4人 1房） 

 

民眾自費安養 

（2人 1房） 

 

民眾自費養護 

（4人 1房） 

A 保證金 12000元/人 12000元/人 13600元/人 15900元/人 35900元/人 

B 照顧費 6000元/月/人 6000元/月/人 6800元/月/人 7950元/月/人 17950元/月/人 

C 伙食費 4600元/月/人 4600元/月/人 4600元/月/人 4600元/月/人 4600元/月/人 

合計 10600元/月/人 10600元/月/人 11400元/月/人 12550元/月/人 22550元/月/人 

 

備註 

1.榮民公費安養、養護僅收伙食費，每個月新台幣 4600元整，免收生活照顧服務費及保證金。 

2.榮民(眷)自費安養、養護及一般民眾自費安養、養護繳交之保證金（定期儲蓄存單）將於退住時無息

退還。 

3.伙食費調整依會頒核定金額收取。 

4.榮民就養資格：具榮民身分，年滿 61歲（養護具身心障礙手冊則無年齡限制）。 

5.夫妻安養房：榮民配偶或父母皆可偕同入住。 

6.一般民眾就養資格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65歲。 

 


